附件1

2026年广州市加快推动现代商贸业高质量

发展的若干措施（2025年住宿餐饮业

新增限额以上企业奖励）申报指南

一、工作依据

《广州市商务局关于印发广州市加快推动现代商贸业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措施的通知》（穗商务函〔2025〕189 号）《广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广州市市级财政专项资金管理办法的通知》（穗府办函〔2020〕12号）、《广州市商务局关于印发广州市促进商务高质量发展专项资金管理办法的通知》（穗商务规字〔2022〕3号）等政策文件。

二、资金支持内容

（一）市级奖励
1.支持对象。对首次纳入“限额以上批零住餐企业统计数据库”（以下简称数据库）的住宿业、餐饮业企业。
2.支持标准。给予每家企业一次性奖励最高不超过人民币5万元。

3.支持条件。2025年首次纳入数据库，且未享受过市商务局住宿餐饮业新增限额以上企业奖励的企业。
（二）省级奖励
1.支持对象。已达市级奖励条件，且于2026年1月31日前完成首次报数餐饮业企业（不含住宿业企业）。

2.支持标准。省级财政根据年度下达资金情况，最高给予叠加不超过该企业所获市级财政实际支持资金的50%。

3.支持条件。对已达市级奖励条件且符合报数时限（于2026年1月31日前完成首次报数）的餐饮业企业（不含住宿业企业）叠加支持。

申报主体最终实际获得的奖励资金，将根据2026年度省、市两级财政资金额度及审核结果予以确定。

三、申报主体要求
（一）依法登记注册且开展实际经营的企业。
（二）实际存续（未注销、吊销等）。
（三）依据信用管理部门规定，未被列入“严重失信主体名单”。

（四）依据应急管理部门规定，未被列入“安全生产严重失信主体名单”。

四、申报材料要求

申报企业材料应当真实、准确和完整。需要在线提交的电子版材料包括：

（一）达到市级入库要求证明材料
1.住宿餐饮业新增限额以上企业奖励申请表（电子表格、盖章扫描件）。
2.企业营业执照（复印件，电子营业执照已上传至广州市全程电子化商事登记系统的可不提供）。

3.企业开户材料（开户登记银行回单或者基本存款账户信息等可以印证企业银行账号的材料，复印件）。

（二）申请叠加省级奖励证明材料

1.从统计云“一套表直报系统”系统首页界面截图企业上报信息，要求截图能够显示或推断出表号为101-1等表格报出日期不晚于2026年1月31日时，“状态”为已上报。
2.从统计云“一套表直报系统”打印2025年表号为101-1表等表格，显示有清晰的系统水印和企业填报“营业收入”金额，证明2026年1月31日前已经完成报数，扫描版必须完整不得篡改。

3.其他可证明在2026年1月31日完成首次报数表格。

备注：以上申报企业材料应当真实、准确和完整，导出件、复印件需A4打印（复印），加盖公章，高清扫描，上传政策发布及兑现事项统一平台。
五、工作流程

（一）企业申报。各区商务主管部门组织符合要求的企业申报资金。申报主体按照申报指南要求准备申报材料，于2026年2月6日（星期五）至2月27日（星期五）登录“穗政通”政策发布及兑现事项统一平台（网址：https://qyfw.gzonline.gov.cn/qyfw/policyService/index/discountList），点击“兑资金”切换“兑现事项”搜索“2026年广州市加快推动现代商贸业高质量发展（2025年住宿餐饮业新增限额以上企业奖励）”事项，进入事项详情页并点击“在线办理”。申报企业使用法人账户或授权个人使用个人账户登录广东省统一身份认证平台，进入网上申报流程。网申操作过程如有问题，可查询申报咨询联系方式（附件3）拨打市政务服务中心联系电话咨询或前往市政务服务中心政策兑现窗口咨询办理。

（二）项目审核。各区商务主管部门请于2026年3月6日（星期五）前将初审意见和申报项目汇总表报至市商务局，并由市商务局进行复核，拟定资金安排方案。
（三）方案公示。市商务局在政务网站对资金安排方案予以公示7个工作日，对公示有异议的项目组织复核，对经复核认定不符合申报要求的项目不予支持。

（四）资金拨付。资金安排方案经市商务局审定并开展信用核查后，印发资金拨付通知，办理资金拨付手续。

附件2
2026年广州市加快推动现代商贸业高质量

发展的若干措施（2025年住宿餐饮业

新增限额以上企业奖励）申请表
	一、申报单位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
	
	企业性质
	

	企业地址
	
	所属行业（限填：住宿业/餐饮业）
	

	经营范围
	
	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
	

	入库时间

（限填：年-月-日）
	
	首次报数时间

（限填：年-月-日/——）
	

	法定代表人
	
	手机号码
	

	是否申请省商贸主体达限纳统项目

（限填：是/否）

（备注：住宿业不填）
	
	是否在2026年1月31日前完成首次报数

（限填：是/否）

（备注；需与前保持逻辑一致，填“否”，即意味不申请省商贸主体达限纳统项目，首次报数时间为“——”）
	

	项目联系人
	
	手机号码
	

	2025年

纳统销售额（万元）
	
	目前企业是否

正常营业（限填：正常营业/已歇业/已注销/已吊销）
	

	开户行名称
	
	收款账号
	

	二、申报承诺

	对申报2026年广州市加快推动现代商贸业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措施（住宿餐饮业新增限额以上企业奖励）的有关事宜，我单位郑重承诺：

1.对提交的各项申请材料的合法性、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负责，复印件与原件一致。

2.若隐瞒有关情况或提供任何虚假材料，愿意承担一切法律后果，将已划拨的财政资金归还国库，并同意有关部门记录入相关的企业征信体系中。

3.非重复入库，未被信用管理部门列入“严重失信主体名单”，未被应急管理部门列入“安全生产严重失信主体名单”。

4.若获得专项资金扶持，严格按照有关规定做好财政资金使用管理工作，按规定做好相应的会计处理，自觉配合有关部门完成现场核查、绩效评价和监督检查等工作。

                       申报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附件3
申报咨询联系方式

	序号
	单位
	联系方式

	1
	市政务服务中心
	电话：38920291

地址：广州市天河区珠江新城华利路61号广州市政务服务中心5楼政策兑现综合受理窗口

	2
	越秀区
	37618055

	3
	海珠区
	84429523

	4
	荔湾区
	81500418

	5
	天河区
	38622874

	6
	白云区
	80736064

	7
	黄埔区
	82111493

	8
	花都区
	86881290

	9
	番禺区
	34628568

	10
	南沙区
	39910597

	11
	从化区
	62161955

	12
	增城区
	82742343、82731392


	附件4
	

	________区申报项目汇总表

	区商务主管部门（盖章）：                                       填报人：                            联系电话：

	序号
	企业名称
	企业详细地址
	行业类别
（住宿业\餐饮业）
	企业拨付信息
	是否申请省商贸主体达限纳统项目

（是或否，住宿业填“否”）
	入库时间

（年/月/日）
	首次报数时间

（年/月/日

或——）
	2025年度纳统销售额（万元）

	
	
	
	
	开户行名称
	收款账号
	
	
	
	

	1
	
	
	
	
	
	
	
	
	

	2
	
	
	
	
	
	
	
	
	

	3
	
	
	
	
	
	
	
	
	

	4
	
	
	
	
	
	
	
	
	

	5
	
	
	
	
	
	
	
	
	

	
	备注：行业类别包括住宿业、餐饮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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